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22号

当事人名称：揭西县河婆勇盛废旧用品回收站
法定代表人：余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222MA518HTG2P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河婆街道庙角村委大庙东片
根据《关于转交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第4批来信）的函》，我局于2026年5月15日对揭西县河婆勇盛废旧用品回收站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回收站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回收站主要从事废旧金属回收，已办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222MA518HTG2P）和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书（揭西公备：废旧字第2020001）。现场检查时，你回收站正在经营，工人正在将废铁清运、装车出售，场内的废旧钢铁露天堆放，贮存场所没有设置围挡、导流沟、地面硬底化，不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以上行为，已涉嫌存在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 [bookmark: _GoBack]2026年5月15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6年5月15日提取，由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西分局执法人员制作，证明揭西县河婆勇盛废旧用品回收站现场堆放废旧钢铁露天堆放，贮存场所没有设置围挡、导流沟、地面硬底化，不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2. 2026年5月15日现场检查照片，2026年5月15日提取，由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西分局执法人员拍摄制作，证明揭西县河婆勇盛废旧用品回收站现场堆放废旧钢铁露天堆放，贮存场所没有设置围挡、导流沟、地面硬底化，不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贮存工业固体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十）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的；有前款第一项、第八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七项行为，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对前款第十一项行为的处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现责令你回收站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我局将对你回收站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回收站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回收站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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